
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不超过 5 名特定投

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，所募资金用于支付收购 JOT Automation Oy 股

权的全部收购对价、交易税费、其他相关款项以及其他合法用途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非公开发行”）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

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负责的

态度，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进程，审阅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提交

的议案材料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对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

如下： 

公司收购 JOT Automation Oy100%股权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

投资项目，鉴于公司已终止收购 JOT Automation Oy100%股权，公司决定终止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。 

我们认为，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，是基于审慎判断作出的决定，我

们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终止程序符合

相关法律法规及《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潘大男、贾国平、杨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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